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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目标
到2028年底，全市煤电企业（除背压式机组）“三化”转型取得明显成效。高端化升级方面，新建成70万千瓦机组，完成212万千瓦机组改造升级，实施70万千瓦机组淘汰关停，推动一批煤电耦合项目应用。绿色化改造方面，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达到国内同类机组先进水平；供电煤耗符合国家最新标准；单位发电水耗达到国家最新限额标准要求，空冷机组装机规模占比由38%提升至60%以上；公网电厂灵活性改造全部实现应改尽改，纯凝工况下最小出力控制在35%以下。智能化转型方面，建成一体化智能管控系统和全流程智能运维体系，稳步推动智能决策技术应用。
分年度目标：2026年完成煤电企业全面自查评估并编制专项方案，推动现役机组实施改造升级。各区启动替代热源工程招标及开工建设，确保与机组关停时序无缝衔接。2027年持续推动改造升级项目加快项目施工建设，组织“关小上大”等容量替代项目开展容量指标交易对接，签订容量替代协议。2028年组织企业自查验收并出具《改造效果评估报告》，确保污染物排放、供电煤耗、水耗、调峰能力等指标符合国家最新标准，验收报告同步报送相关监管单位。全面启动淘汰关停和等容量替代工作，按程序向自治区能源局、国家能源局申请办理相关手续。
二、重点任务举措
（一）推进高端化升级，优化煤电产业结构
1.高标准推进新建机组建设。新建煤电机组须全面对标国家最新技术标准及能效环保要求，确保污染物排放、供电煤耗、水耗、调节能力水平等关键指标达到国内同类机组领先水平。发挥新建机组引领示范作用，提升行业整体竞争力。到2028年底，推动东源70万千瓦煤电机组建成投产。（责任单位：乌达区政府，市能源局、生态环境局、水务局）
2.推动现役机组全面改造升级。严格执行国家及内蒙古自治区关于煤电行业升级改造政策要求，主机设备剩余寿命10年及以上的机组要根据实际情况开展综合改造，提升整体运行效能；主机设备剩余寿命不足10年的机组要全方位评估升级改造可行性，对具备全面改造条件的要明确改造范围和阶段性目标；对不具备全面改造条件的要明确淘汰关停时限和退出方案，确保平稳过渡并符合产业转型要求。（责任单位：市能源局）
3.坚决淘汰落后低效产能。严格执行淘汰关停政策，对下列情形煤电机组有序引导实施淘汰关停：一是设计寿命期满的；二是不实施改造的；三是改造后供电煤耗、污染物排放、水耗、安全中任何一项仍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四是停机三年以上且经评估不具备启机条件的。淘汰关停过程中，必须提前谋划电力热力供需衔接及替代方案。积极争取淘汰关停机组容量指标用于“关小上大”等容量替代。到2028年底，力争推动70万千瓦落后煤电机组具备淘汰关停条件。（责任单位：市能源局、水务局、生态环境局）
（二）深化绿色化改造，促进清洁高效发展
4.全面实施污染物超低排放。加大环保设施升级改造力度，通过优化运行参数、更换高性能催化剂、增设环保装置等手段确保污染物排放浓度稳定达到超低排放标准限值要求。到2028年底，全市煤电机组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内同类机组先进水平。（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5.加快实施节水改造。推动现役机组更换老旧低效冷却塔、循环水泵等设备，降低冷却系统耗水量；鼓励具备条件的机组实施湿冷改空冷。依托现有污水处理厂开展提标升级扩能改造，逐步扩大再生水利用规模；完善废水处理系统，提升处理水质，推动深度处理后的废水用于循环冷却补水、锅炉补给水、除渣系统用水等环节。到2028年底，现役煤电机组单位发电水耗达到国家最新限额标准要求，空冷机组装机规模占比由38%提升至60%以上。（责任单位：市水务局、能源局）
6.着力降低供电煤耗水平。结合供热改造实现能源梯级利用，同步实施汽轮机通流改造、烟气余热回收利用、电机变频改造等措施，优化热力循环、降低辅机能耗，系统性降低供电煤耗。鼓励现役燃煤机组开展低负荷提效改造，纯凝工况下30%负荷相比额定负荷的供电煤耗增幅原则上不高于25%。到2028年底，全市在役煤电机组供电煤耗达到国家标准。（责任单位：市能源局）
7.提升灵活性调节能力。公用燃煤机组要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开展灵活性改造，优化燃料系统、制粉系统、烟风系统、汽轮机、热力系统、控制系统运行，在纯凝工况下最小技术出力达到35%以下，热电机组力争实现单日6小时最小技术出力达到40%，鼓励自备电厂参与电力系统调峰。到2028年底，所有公网煤电机组完成灵活性改造且符合电网调峰要求。（责任单位：市能源局、乌海供电公司）
8.鼓励开展低碳化改造。鼓励现役机组结合设备状况与运行特点，积极探索生物质掺烧、绿氢、绿氨掺烧等低碳燃烧技术应用。鼓励开展CCUS技术经济可行性研究，探索推动成熟低碳技术试点应用，降低单位发电量碳排放强度。（责任单位：市能源局、发改委、科技局）
9.全面加强厂区环境综合整治。严格执行封闭运输规定，在粉煤灰、灰渣、煤矸石等固废运输环节，全部使用湿法密闭运输，严禁敞口运输导致扬尘外泄。对原料堆场、固废临时贮存场须实现封闭存储或全覆盖，配套安装喷淋降尘设施。对厂区道路实施硬化并定期清扫保洁，设置车辆冲洗装置。安装扬尘在线监测设备，有效控制厂区扬尘污染。（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交通局、能源局）
（三）推动智能化转型，提升高效运营水平。
10.大力推动智能化管控、运维体系建设。加快智能化管控系统建设，实现全负荷工况下AGC指令自动精准完成；依托DCS系统集中操作给水、给煤等关键环节，优先用PLC等自动化手段替代人工；煤电企业要严格按照要求将数据接入乌海市煤炭市场运行监管平台。加快建设智能化运维体系，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提升燃料管理、风机系统智能化水平；实时采集设备数据，实现关键设备安全监测与风险预警；鼓励应用智能巡检机器人等实用技术。加快智能决策技术应用，利用云计算、大数据建立智能决策模型，为机组参与电力市场提供支持。（责任单位：市能源局，政数局，乌海供电公司）

附表：1.新建煤电机组标准规范；
2.改造升级煤电机组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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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新建煤电机组标准规范
	指标
类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标准
	执行依据
	监管单位

	高端化
	清洁降碳
	二氧化碳
减排
	应预留低碳化改造条件，鼓励具备条件的实施低碳化建设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新一代煤电升级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5—2027年）》（发改能源〔2025〕363号）
	能源局、市发改委

	
	安全可靠
	保供期申报出力达标率
	98%
	
	市能源局

	
	
	保供期非计划停运次数
	0.3次/台年
	
	

	
	高效调节
	深度调峰最小发电出力（Pe)
	新建燃用烟煤的煤粉炉机组纯凝工况力争达到25%，根据机组煤质特性、炉型差异适当调整。热电机组力争实现单日6h达到40%。
	
	

	
	
	负荷变化速率
(Pe/ min)
	燃用烟煤的煤粉炉机组50%及以上、30%—50%负荷力争分别达到2.2%、1%，根据煤质特性、炉型差异可适当放宽
	
	

	
	
	一次调频
	鼓励通过自身调节或辅助调节方式提升一次调频性能
	
	

	
	
	启停调峰
	鼓励具备条件的，通过实施适应性改造或针对性设计制造具备安全可靠启停调峰能力，CFB 锅炉积极采用压火调峰
	
	

	绿色化
	污染物排放
	二氧化硫排放浓度
	≤35毫克 / 立方米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23 - 2011）
	市生态环境局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
	≤50毫克 / 立方米
	
	

	
	
	烟尘排放浓度
	≤10毫克 / 立方米
	
	

	
	供电煤耗
	1.满足《燃煤发电机组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21258-2024)的相关要求；
2.30%额定负荷供电煤耗比100%额定负荷增幅力争控制在20%以内，根据煤质特征、炉型差异、冷却方式、不同海拔地区等条件可适当放宽。
	市能源局

	
	发电水耗
	同时满足满足《黄河流域工业用水定额》（GB45669-2024）和《节水型企业火力发电行业》（GB/T26925 - 2023)相关要求。
	市水务局

	智能化
	智能控制
	鼓励全负荷工况(含干湿态转换点及以下)负荷调节自动控制，无人工干预完成AGC指令占比不低于9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新一代煤电升级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5—2027年）》（发改能源〔2025〕363号）
	市能源局

	
	智能运维
	全面提升燃料管理、燃烧组织、风机系统等智能化水平；具备关键设备/部件运行安全监测和风险预警能力；积极应用状态检修技术；智能评估机组寿命损耗。
	
	

	
	智能决策
	自动化分析不同负荷率供电成本，结合调度机制和市场交易机制等，对机组参与电力市场提供智能化决策参考。
	
	




附表2
改造升级煤电机组标准规范
	指标
类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标准
	执行依据
	监管单位

	高端化
	清洁降碳
	二氧化碳减排
	鼓励实施低碳化改造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新一代煤电升级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5—2027年）》（发改能源〔2025〕363号）
	市能源局、发改委

	
	安全可靠
	保供期申报出力达标率
	98%
	
	市能源局

	
	
	保供期非计划停运次数
	0.3次/台年
	
	

	
	高效调节
	深度调峰最小发电出力（Pe)
	烟煤
	纯凝工况35%，采暖热电机组力争实现单日6小时达到40%
	35%
	
	

	
	
	
	褐煤
	
	35%
	
	

	
	
	
	无烟煤
	
	35%
	
	

	
	
	
	低热值煤（CFB
	
	25%
	
	

	
	
	负荷变化速率
(Pe/ min)
	煤粉炉
	50%及以上负荷
	2.50%
	
	

	
	
	
	
	30%-50%负荷
	1.20%
	
	

	
	
	
	W火焰炉
	50%及以上负荷
	2%
	
	

	
	
	
	
	30%-50%负荷
	1%
	
	

	
	
	
	CFB炉
	50%及以上负荷
	1.20%
	
	

	
	
	
	
	30%-50%负荷
	0.80%
	
	

	
	
	一次调频
	鼓励通过自身调节或辅助调节方式提升一次调频性能。
	
	

	
	
	启停调峰
	鼓励具备条件的，通过实施适应性改造或针对性设计制造具备安全可靠启停调峰能力，CFB锅炉积极采用压火调峰。
	
	

	绿色化
	污染物排放
	二氧化硫排放浓度
	≤35毫克 / 立方米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23 - 2011）
	市生态环境局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
	≤50毫克 / 立方米
	
	

	
	
	烟尘排放浓度
	≤10毫克 / 立方米
	
	

	
	供电煤耗
	1.满足《燃煤发电机组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21258-2024)的相关要求；
2.30%额定负荷供电煤耗比100%额定负荷增幅力争控制在20%以内，根据煤质特征、炉型差异、冷却方式、不同海拔地区等条件可适当放宽。
	市能源局

	
	发电水耗
	同时满足满足《黄河流域工业用水定额》（GB45669-2024）和《节水型企业火力发电行业》（GB/T26925 - 2023)相关要求。
	市水务局

	智能化
	智能控制
	干湿态转换点以上负荷调节自动控制，无人工干预完成AGC指令占比不低于9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新一代煤电升级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5—2027年）》（发改能源〔2025〕363号）
	市能源局

	
	智能运维
	提升运行智能化水平，完善运行安全监测系统
	
	

	
	智能决策
	自动化分析不同负荷率供电成本，结合调度机制和市场交易机制等，对机组参与电力市场提供智能化决策参考。
	
	



